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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02819.htm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专项资金治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建[2007]5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07]15号）精神，切实推进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节能工作，我们制定了《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节能专项资金治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附件：《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专项

资金治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二七年十月二十

四日 附件：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专项资金

治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推进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节能治理工作 ，提高建筑能效，根据《国务院关于印

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号），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是指

国家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机关的

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是指除国家机关办公建筑之外

的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 本办法所称“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专项资金”（以下简

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心财政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使用范



围： （一）建立建筑节能监管体系支出，包括搭建建筑能耗

监测平台、进行建筑能耗统计、建筑能源审计和建筑能效公

示等补助支出，其中，搭建建筑能耗监测平台补助支出，包

括安装分项计量装置、数据联网等补助支出； （二）建筑节

能改造贴息支出； （三）财政部批准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相关的其它支出。 第四条 建筑节能监管体

系补助的申请与审核 根据财政部、建设部的统一部署，建立

建筑节能监管体系。中心财政对建立能耗监测平台给予一次

性定额补助；在起步阶段，中心财政对建筑能耗统计、建筑

能源审计、建筑能效公示等工作，予以适当经费补助。地方

财政应对当地建立建筑节能监管体系予以适当支持。 （一）

建筑节能监管体系补助的申请。申请地方建筑节能监管体系

补助资金，各地财政部门会同建设部门编制资金申请报告，

并参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

设工作方案编写提纲》（详见附 1 ）编写工作方案，填写《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资金申请表

》（详见附 2 ），按照有关通知要求向财政部报送上述资金

申请材料。中心建筑节能监管体系补助资金，由建设部会同

国务院机关事务治理局等单位向财政部申请。 （二）建筑节

能监管体系补助的审核。财政部会同建设部对各地资金申请

进行审核。中心建筑节能监管体系补助资金由财政部负责审

核。根据需要安装的分项计量装置数量等，核定监测平台建

设补助金额；根据建筑能耗统计、建筑能源审计、建筑能效

公示的工作任务，核定相应经费补助金额。 第五条 建筑节能

改造贴息资金的申请与审核 在建立起有效的建筑节能监管体

系、节能量可以计量基础上，中心财政对采用合同能源治理



形式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实施的节能改造，

予以贷款贴息补助。地方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贷款，中心财政

贴息 50% ；中心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贷款，中心财政全额贴息

。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必须在建筑节能监管范围之内；建筑

节能改造贷款必须是用于建筑节能改造直接支出而发生的贷

款。 （一）建筑节能改造贴息资金的申请。地方建筑节能改

造项目，由项目单位凭借贷款银行开具的利息支付清单向地

方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资金。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建设部门负责

对项目单位提交的贷款合同复印件等贴息材料审核并进行汇

总，在当年9月底前报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签署

审核意见后，于当年10月底前上报财政部审批。 建设部会同

国务院机关事务治理局等单位向财政部申请中心节能项目改

造贴息资金，在当年9月底前报财政部驻北京专员办事处签署

相关贷款材料的审核意见后，于当年10月底前上报财政部审

批。 （二）建筑节能改造贴息资金的审核。财政部会同建设

部对各地上报的贴息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核，确定予以财政

贴息的建筑节能改造项目。中心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贴息由财

政部负责审核确认。财政部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实际贷款金

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贴息期限与负担比例，核定中心财

政具体贴息补助金额。项目实际贷款期少于3年（含3年），

按项目实际贷款期计算财政贴息；项目实际贷款期超过3年的

，按3年计算财政贴息。 第六条 专项资金的治理与监督 专项

资金的支付治理按照财政国库治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分项

计量装置、监测平台设备及其他设备的购置，要按政府采购

相关规定执行。 各级财政、建设部门要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的

治理和监督。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



截留、挪用。财政部、建设部将对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筑

节能改造的实际效果予以考核，实际考核的节能量将作为核

定各地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根据本办法规定的贴息范围、贴息期限等条件，做好对

项目单位报送的建筑节能改造贷款贴息材料真实性的审核。

对弄虚作假，冒领补贴或者截留、挪用、滞留专项资金的，

一经查实，收回专项资金，并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国务院令 427号）进行处理。 第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

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 1 ： 国家

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编

写提纲 为了规范、指导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

能监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编写，特制定本提纲。工作方案

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筑概况及基本信息 包括各类国家机

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总建筑面积和总栋数、全年总

能耗量、全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量。 二、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方案 1、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 （1）人员组织及培训计划 （2

）监测对象范围和数量 （3）分项计量装置及远程传输装置

安装计划 （4）数据存储和分析系统建设计划 2、能耗统计的

工作方案 包括能耗统计机构、统计方式、工作计划等。 3、

能源审计的工作方案 （1）审计对象的确定：包括审计对象

确定原则，审计总栋数，各审计对象的建筑名称、类别，单

位建筑面积能耗等。 （2）审计内容：包括审计对象建筑基

本信息，用能治理制度，空调、采暖、通风系统概况，能耗

信息等。 4、能效公示的工作方案 （1）公示对象范围 （2）

公示内容 （3）公示方式 （4）公示时间 三、技术支撑单位 

包括技术支撑单位名称、人员组成情况等。 （1）数据采集



中心技术支撑单位 （2）能源审计技术支撑单位 四、监管体

系建设资金预算计划 包括监管体系建设预算总额及分项预算

，资金预算的计算方法，及地方财政预备补助的资金额度。 

五、节能目标及技术经济分析 1、节能猜测分析 2、经济效益

分析 3、环境影响分析 附 2 ：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

建筑节能监管体系资金申请表 单位：面积 万平方米，资金 万

元 工作内容 工作量 资金测算 栋数 面积 一、监测平台   1. 热

计量装置 2. 用电分项计量装置 3. 远程传输装置 4. 数据存储和

分析系统 二、能源统计 1. 单一业主建筑 2. 多业主建筑 三、能

源审计 1. 高耗能建筑 2. 标杆建筑 四、能效公示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